
國立東華大學 原住民族樂舞與藝術學士學位學程 

實習辦法 
 

111年 03月 22日 110學年度第 2學期第 1次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一、實習目的 

原住民族樂舞與藝術學士學位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為落實多元化之學習

方式，使學生從原住民族樂舞與藝術相關產業中，獲得實際相關工作經驗，

並培養原住民族樂舞與藝術實務與分析管理能力，增加職場競爭力，特訂定

本實習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二、實習課程 

本學程校外實習課程名稱為「專業實習」，訂為必修三學分，為原住民族樂

舞與藝術核心學程必修課程，開課於大四上學期(於暑假期間修習)，總時數

至少160小時，且以同一實習單位為原則。 

 

三、實習機構 

校外實習單位之選定，可為本學程公告申請之實習單位，或由學生自行尋求

經本學程同意之實習單位。實習單位經確定後，由本學程與實習單位簽訂合

約(見附件一)執行校外實習教學合作事宜。 

 

四、實習流程 

(一) 實習申請 

學生應於系辦公告規定時間內繳交「實習申請表」(見附件二)，經本

學程審核通過後方可至實習單位實習。 

 

(二) 實習學生家長/監護人同意書 

學生實習前應協調學生家長/監護人簽訂「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族樂舞

與藝術學士學位學程校外實習學生家長/監護人同意書」(見附件三)。 

 

(三) 行前說明 

由授課老師負責舉辦「實習說明會」說明本辦法、實習應注意之事項。 

 



(四) 實習保險 

學生於校外實習，須辦理勞工保險或加辦意外保險，費用由學生自行

負擔。 

 

(五) 實習週誌 

學生於實習期間，須每週填寫一張實習週誌(見附件四)，並於當週上

傳予實習訪視教師。 

 

(六) 實習學生發表 

實習學生應修習本系開設之「專業實習」課程，並參與「實習發表會」

分享實習心得。實習完一個月內，繳交實習報告書(見附件五)予實習

訪視教師。 

 

五、實習教師訪視 

實習訪視教師原則上由課程老師擔任之。職責如下： 

(一) 訪視實習學生及實習單位聯繫 

1. 訪視教師應與實習學生聯絡，以了解同學實習現況，並協助解決學

生實習期間所遇到之困難等相關問題。 

2. 實習期間須至少訪視一次，並填寫繳交「校外實習學生訪視紀錄表」

(見附件六)。 

3. 聯繫學生實習單位主管，溝通並整理學生實習訓練內容或課程，供

本學程課程規劃與實習政策調整參考。 

 

(二) 實習成績評量 

1. 學生於實習完後一個月內，繳交實習報告給授課老師。 

2. 取得實習單位評分，實習單位依「學生實習考核評量表」予以評分

(見附件七)。 

3. 授課老師依據學生實習報告、實習單位評分、訪視評分等，給予學

生實習總成績。 

4. 挑選優良實習報告由本學程彙整以供傳承。 

 

(三) 必要時需出席本學程系務會議，研議本學程校外實習事宜。 

 



六、實習期間差勤 

實習期間除意外事件或病假外，不得隨意請假。因故必須請假時，應以書面

同時向實習單位及學校實習訪視教師請假。不論請假時數多寡，事後應補足

實習時數。 

 

七、實習學生職責 

(一) 實習期間，學生應遵從單位之規定及安排，進行實務學習。 

(二) 若單位要求學生填寫實習日誌，請依規定每日填寫日誌。 

(三) 學生須自行負擔往返實習單位之交通及食宿等費用。 

(四) 若單位收取實習費用，學生應自行負責繳納。 

(五) 應讓學校訪視老師及單位主管瞭解學生的實習情形及所遭遇的困難。 

(六) 完成本學程及單位規定之實習時數及繳交作業。 

(七) 學生應注意個人安全衛生及衣著儀容。 

(八) 遵守機構上下班時間，必須請假時，要事先報告機構督導，並於事後

補足時數。 

(九) 遵守職場倫理及商業機密，且不擅取或侵占公物。 

(十) 實習期間，若學生在單位之任何作業產出物，於實習結束時，其所有

權歸屬該實習單位所有；惟機構如與學生於實習過程中有另行約定者，

依雙方之約定為之。 

 

八、特殊需求 

考量學生之不同興趣、志向、與未來職涯發展，如有特殊情形及需求之學生，

得經由該課程授課老師同意後，始得申請調整相關校外實習時數與方式，並

報課程委員會備查。 

 

九、本辦法及其實施細則由本學程實習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